附件1

陇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行政执法依据目录

	执法主体依据目录

	序号
	法律法规规章
	生效时间

	1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
	2012年11月1日

	2
	《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
	2012年8月1日

	3
	《陕西省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管理办法》
	2022年10月1日

	4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办法》
	2012年2月1日


附件2
陇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执法主体依据目录

	执法主体：陇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序号
	执法事项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依据
	责任机构
	责任人员

	1
	对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违反《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

第七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等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

第七条：发卡企业应在开展单用途卡业务之日起30日内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备案：（一）集团发卡企业和品牌发卡企业向其工商登记注册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二）规模发卡企业向其工商登记注册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三）其他发卡企业向其工商登记注册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应保存购卡人的登记信息5年以上。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应对购卡人及其代理人的身份信息和交易信息保密，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向第三方提供。

第十八条：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1000元。单张单用途卡充值后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限额。

第二十四条：发卡企业应对预收资金进行严格管理。预收资金只能用于发卡企业主营业务，不得用于不动产、股权、证券等投资及借贷。

第三十六条：发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发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由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集团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疏于管理，其隶属的售卡企业12个月内3次违反本办法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备案机关可以对集团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
	商务股
	郭连生

	2
	对家电维修经营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违法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第九条：家电维修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恪守职业道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虚列、夸大、伪造维修服务项目或内容；

（二）隐瞒、掩饰因维修服务导致用户产品损毁的事实；

（三）虚报故障部件，故意替换性能正常的部件；

（四）冒用家电生产者商标或特约维修标识。

第十四条：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对于违反本办法的家电维修经营者可以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向社会公告；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情节严重的，可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应予以处罚的，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罚。
	商务股
	郭连生

	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经营资格年度检查
	行政检查
	《陕西省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县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开展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经营资格年度检查。
	商务股
	郭连生

	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陕西省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市、县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加强对当地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对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的违规行为及时进行查处，并将查处情况向社会公开；对存在问题的企业下达整改通知书；对发现的不属于商务部门职责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通报有关职能部门。
	商务股
	郭连生

	5
	对参加市场异常波动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人员的表彰和奖励
	行政奖励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办法》（2011年第4号）

第七条：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可对参加市场异常波动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商务股
	郭连生



